
 

 

新北市校安通報案例彙編 

◎類型：管教衝突事件-親師生衝突 

【案例描述】 

阿凱是八年級學生，有識字障礙和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他，看不懂字只能仿

寫，上課也常分心坐不住。阿凱的導師相當注重學習成績與品性，因此常常以阿

凱沒有寫聯絡簿、遲到進班影響班級秩序分數等理由懲罰阿凱，包含將阿凱的課

桌椅搬到教室外，要求阿凱站著上課，以及告訴其他同學不要與阿凱一起玩，阿

凱覺得導師是故意針對自己，經常因為被排擠而生氣，甚至出現翻課桌椅、打同

學，以及課堂中自行跑回家的行為。祖母雖然向學校多次反映，但學校僅口頭提

醒，請導師依照輔導管教辦法進行輔導，對於導師不願意調整輔導管教方式，校

方也未做出任處置，甚至贊同阿凱可以在課堂中自行回家，以避免同學受傷的想

法。 

某日導師又阿凱上課沒有準時進班，禁止阿凱參加學校的高關懷課程，也不

願意聽阿凱的解釋。阿凱一時憤怒，拿起桌上的剪刀怒瞪導師，與導師對峙。同

學通知隔壁班老師前來協助，學校討論後當天立刻讓祖母將阿凱帶回管教 10

天。祖母雖然對於導師長期以來的冷漠和針對行為感到生氣，但也認為阿凱的舉

動不恰當，因此不斷聯絡導師表達歉意，但導師拒絕溝通，甚至自行打電話向教

育局申訴阿凱對教師拿剪刀的事件。教育局聯絡學校，要求說明事件過程及後續

處理狀況。導師同時也到警局控告，並私下透過學務及輔導主任向祖母表示，若

阿凱願意轉學便可撤告。 

事隔幾日的晚間，祖母慌張聯繫學校，表示下午導師找了一群陌生人到家中

將阿凱帶到附近的餐廳談判，要求阿凱保證以後不找導師的麻煩，並威脅阿凱向

導師道歉後，才讓阿凱回家。學務主任聯繫導師後證實此事，並告知導師這些情

形涉及恐嚇，導師才連忙聯絡祖母道歉，並希望不要通知教育局，以免自己被懲

處。 

隔日，學校陸續接獲記者採訪以及其他家長求證電話，眼看事件即將發酵為

新聞，學校才連忙進行相關通報，並邀請導師及祖母一同到學校來討論後續處理

方法，但祖母認為學校只是想息事寧人，拒絕再到校協商。 

 

【案例解析】： 

一、 導師部分： 

(一) 導師以搬離學生課桌椅、要求學生罰站上課等方式作為懲罰方式，明顯有

違法處罰學生情節。 

(二) 導師以上課沒有準時進班為理由，拒絕讓學生參與高關懷課程，剝奪學生

學習權，且懲處不符合目的性原則及比例原則，影響學生受教權。 

(三) 導師運用師長權勢要求同儕冷落學生，已有關係霸凌行為，不利學生人際

發展，也造成學生精神壓力，情緒容易波動進而衍生更多人際衝突。 



 

 

(四) 導師以撤銷告訴方式脅迫學生轉學，可能涉及恐嚇，且嚴重侵犯學生教育

選擇權與受教權。 

(五) 導師教唆他人，強將學生帶離家中進行談判，可能觸犯刑法強制罪。 

二、 學校行政部分： 

(一) 學校未召開校事會議或相關委員會進行調查及處理，即要求家長帶回管

教，且單次天數超過 5 天，顯違反學生輔導及管教辦法且影響學生受教權。 

(二) 學務及輔導主任知悉導師脅迫學生轉學，然並未予以制止，甚至協助勸說

家長，亦違反教育基本法，也失去家長信任與後續對話機會。 

(三) 學務及輔導主任知悉導師違反諸多法規，然未進行相關通報，也未召開會

議調查及處理，縱容導師違法管教。 

(四) 學校放任且默許學生可自由進出校門，除表示門禁管理鬆散外，坐實學生

及家長認為導師刻意針對，以及學校並不友善的想法。 

(五) 學生在班級中常與同儕發生衝突，且有人際困擾，但輔導處未進行相關班

級輔導工作。 

(六) 學務處知悉班級中常有師生衝突情形，但未協助導師解決該班相關的衝突

問題。 

(七) 輔導處： 

1. 學生在班級中常與同儕發生衝突，且有人際困擾，但輔導處未進行相關

班級輔導工作，導致衝突情形持續發生。 

2. 特教及輔導人員未能及時與導師及任課教師討論個別學生學習困難、身

心狀況及學習需求。 

3. 學生在校與導師及同儕發生衝突時，輔導處未能主動與家人 (祖母)討

論協助策略，以及扮演家長與導師間的溝通橋樑。 

 

*最大的問題是行政當發現導師有狀況或學生受到不平等的對待時，未能在

第一時間協助導師、學生解決問題，並以鄉愿的方式處理事件，導致整個處

理的時間的延遲，造成許多無法彌補的問題。 

【處置作為】 

一、 行政處理 

(一) 通報：接獲陳情 24小時內，進行關懷 e起來責任通報及校安通報，依事件

之發展進行續報，並盡速通知駐區督學。 

(二) 由校長啟動校園危機處理小組 

1. 釐清事件發生始末與原因。 

2. 行政知會校內各處室，進行橫向聯繫，確認處理流程與分工。 

3. 召開會議向成員清楚描述案件原委、指派發言人統一窗口、討論後續處

置方向(含個案、學生、家長、導師)。 

(三) 召開校事會議（違反輔導管教相關辦法，已符合解聘辦法之校事會議啟動



 

 

要件）:  

1. 須五日內召開校事會議，調查小組應於組成後 30 日內完成調查；必要

時，得予延長，延長期間不得逾 30日，並應通知教師。 

2. 由校事會議得依情節狀況及調查結果，成立輔導小組，針對當事教師提

供兩個月的輔導。 

3. 如委員會評估需調整本案教師導師職務，依照該校導師輪替辦法產出該

班代理導師。 

(四) 召開霸凌會議（關係霸凌）：如有構成「師對生」霸凌之要件與態樣，三日

內須召開霸凌小組會議，學校應於受理疑似校園霸凌事件申請調查、檢舉、

移送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以 2 次為限，

每次不得逾 1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及行為人。 

(五) 進行全校教師宣導，重申學生輔導管教及學生請假與離校的相關規定。 

 

二、事件處理 

(一) 親師溝通 

1. 行政與家長 

(1) 行政主動聯繫祖母及代理導師，說明相關通報流程，及校方後續的

處理方式。 

(2) 行政與代理導師主動進行家訪，安撫祖母及阿凱的情緒及擔憂。 

(3) 召開班親會：協助代理導師召開班親會，釐清衝突與管教事件始

末，並說明更換導師及學校後續處理方式。 

(4) 行政與家長會：考量事件已有媒體關注，行政主動與家長會聯繫，

說明事件發生始末及校方的處理方式，藉以尋求家長會的理解與支

持。必要時，可召開家長常委會議。 

2. 該班導師與家長 

(1) 持續且定期給予阿凱及祖母關懷與支持，協助其穩定到校。 

(2) 與祖母討論阿凱漸進式入班及校園多元課程安排，舒緩祖母的擔

憂，重新建立信任關係。 

3. 行政與教師 

(1) 行政需給予當事導師支持，建立當事導師與祖母的溝通平台，在雙

方均能接受的情形下，面對面一起處理本事件。 

(2) 提供當事導師面對祖母及阿凱時所應持有之態度，以及後續處理的

程序。 

(3) 行政應主動了解當事導師平時與同學之相處，及親師間的溝通是否

有間隙，提供相關的班級經營策略及溝通技巧。 

(4) 落實教師點名制度，以掌握學生出缺席與觀察異常狀態。 

(5) 學校應召開會議清楚地向全體教師說明事件，並告知學校的處置與

因應方式，請全校導師協助安撫同學，及提醒同學相關注意事項(如



 

 

避免散播不實謠言…等)。 

(6) 因本事件已上媒體，全校教師均有可能面臨家長的詢問，故學校應

提醒教師在面對家長時的應對方式，需有統一一致性的回應。 

(7) 評估新聞媒體效應，視情況提供班級「給家長的一封信」，澄清及

說明事件處理安排，並邀請家長共同協助學生面對。 

(二) 教師班級經營 

1. 與同學共同討論班級規範及獎懲方式，運用正向管教觀點，減少學生心

理上之剝奪感與教師不一致的懲罰策略。 

2. 協助班級同學理解阿凱困境與需求，透過同儕互助的方式，提升阿凱對

學校與班級的歸屬感。 

(三) 輔導系統合作 

1. 安排班級輔導 

(1) 針對長期目睹導師及阿凱衝突的學生進行輔導，進一步區分同學在

師對生霸凌事件中的角色，予以後續安排團體或個別輔導。 

(2) 針對阿凱在班級中情緒失控議題，由學校提供班級減壓輔導，並引

導同學相互協助與支持，討論未來事件再發生時，關於師生的因應

策略。 

2. 依循三級輔導工作進行個案輔導工作： 

(1) 針對曾目睹或受到阿凱攻擊行為的學生，安排專輔教師進行個別輔

導，提供情緒支持管道，並提升學生自我保護及求助能力，以及未

來與阿凱互動策略。 

(2) 安排專輔教師與阿凱進行定期定頻的晤談，協助阿凱學習適切的情

緒表達方式、人際互動技巧，並扮演師生溝通橋樑，減緩師生衝突。 

(3) 定期召開個案會議，邀請導師、輔導教師、特教個管老師、各科任

教師及學校社工師等服務人員，針對阿凱在校的學習、生活適應、

同儕與師生互動、情緒調解等面向討論處遇方向與合作方式。 

3. 結合校內外學習資源，提供阿凱多元學習機會與展現平台，提升成就感。 

(四) 司法程序處理 

1. 因導師已對於阿凱持剪刀行為報案，本案適用少年事件處理法，因此學

校可轉介學校社工師，協助家長及阿凱面對後續警政與司法程序，包含： 

(1) 視祖母及阿凱能力，協助或陪同至警局製作筆錄，確保阿凱權益，

並提供情緒支持。 

(2) 說明未來司法流程與相關權益責任，並視需求轉介法律扶助資源。 

(3) 協助祖母及阿凱進行開庭準備，陪伴面對司法調查與審理程序。 

2. 學校須配合少年調查官處理程序，提供阿凱就學相關資訊，如出缺席資

料、校園學習與人際互動概況等資訊。 

3. 因阿凱與當事導師在校仍有頻繁互動機會，學校可留意雙方在校互動情

形，避免受司法審理程序影響，而衍生衝突。 



 

 

 

【精進作為】 

一、 行政支持 

1. 當學校知悉班級師生關係緊張甚或常有衝突時，應主動積極介入，透過

行政關懷或安排入班觀課等方式，釐清衝突原因，陪伴教師尋找合適的

處理策略。 

2. 提升教師與行政人員對於國內外教育基本法規及兒少保護有更多的認

識。 

3. 在校園環境的營造上，學務、輔導、總務等各處室之間對於高關懷學生

資訊應更為暢通，以提升學校人員對學生的關注。 

二、 輔導網絡建構 

1. 落實輔特合作機制，透過定期的 IEP會議或個案會議等方式，建立導師、

個管老師、輔導教師及家長之間的合作關係與信任感。 

2. 主動篩選具有情緒行為議題的學生，運用輔導晤談、小團體活動或結合

高關懷課程等方式，積極給予關注與協助。 

三、 預防宣導 

1. 本事件起因為教師對於個別學生心理及家庭特質的不理解及僵化的管教

方式，因此學校應定期辦理相關研習，包含班級經營、正向管教、校園

霸凌，以及情緒行為學生的辨識與輔導等議題，提升教師面對多元學生

議題的知能與因應能力。 

2. 學校可運用晨間或輔導活動課等時間，針對校園霸凌、嚴重情緒行為等

議題，安排學生宣導機會，提高學生的辨識能力與敏銳度。 

四、 提升行政因應能力 

透過實務演練或工作坊的方式，提升學校行政人員對於校園衝突或危機事件

的因應能力。 


